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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10年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校級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7日（星期三）下午 14:10 

會議地點：第二(八甲)校區圖書館 1樓第 6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主席：李校長偉賢                            

壹、 業務報告： 

一、 本校將於 5月 19日(三)辦理自我評鑑外部評鑑作業(實地訪評)，目前除檢視

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並請繳交電子檔光碟，俾放置審查網頁供委員參

閱。(書面資料等仍會寄送各委員) 

二、 本業務校層級部分目前執行項目：(1)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第一次檢視、

(2)實地訪評行程表擬定、(3)外部評鑑委員聘任(多數已確認)、住宿(尚洽詢中)

及交通安排等、(4)校內人員工作手冊製作、(5)校外委員評鑑手冊製作、(6)實

地訪評作業流程擬定、(7)每受評單位流用經費 3萬元(相關印刷雜支使用等)。 

三、 本校實地訪評部分待確認事項如提案討論，各單位分工及應配合事項另案再

議(如確認各單位聯絡窗口、代訂餐盒、各單位地點安排與規劃、製作名牌、

海報、用餐、備簽到單、校級簡報、系所簡報、系所參訪路線、晤談室準備、

綜合座談室、委員工作休息室、電腦設備、環境清潔等)。  

四、 為實地訪評行前安排，本推動小組會議下次召開時間暫定 5月 10日(一)，如

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貳、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本校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報告定稿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自我評鑑相關規定，受評單位之自評報告應於實地訪評前一個

月送評檢委員審閱，送出前應先經本會議審議，爰各受評單位自評報

告皆於本會場提出供查閱，先予說明。 

二、 為節省本會議審閱時間，已請各受評單位先送初版，研發處先予初步

檢視並給予建議，如無較明顯問題或經修正後則送今日會議討論，惟

與會長官或各受評單位如尚有問題，亦請提出。 

三、 檢附各受評單位自評報告及初步檢視情形表(附件 1)供參。 

決    議： 



2 
 

一、 請尚未繳交自評報告電子光碟單位於 4月 9日(五)前送至研發處。 

二、 經研發處初步審閱並經受評單位修正後自評報告書經在場委員審議通

過，請研發處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第二案                                        

案    由：本校系所及學位學程實地訪評行程表訂定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實地訪評日期 5月 19日，為符合實地訪評基本規定及考量本校需

求，暫擬行程表如附，另為製作校內人員工作手冊，還請各受評單位

據以製作系所行程表，並填妥教學設施參訪地點等，於 4月 15日(四)

前繳交研發處。(會後會寄送總表 word檔供參用) 

二、 本次評鑑跨兩校區辦理，為行政流程順利，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皆會

有評鑑專員的設置，以協助委員資料繕製、引導，及評鑑委員、系所

與學校之訊息傳遞等，名單確認後原則於下次會議提出。(需商請行政

單位及非系所評鑑單位主管同意暫借人員一日以協助，該人員會先經

研發處培訓 1-2場次) 

三、 檢附本校 110年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實地訪評行程總表(附件 2)。 

決    議：通過。惟部分待修正處請研發處下班前寄送更新後決議版至與會受評

單位，俾參照辦理。(已於當日下午 6點寄給與會者決議版附件 2) 

第三案                                        

    案    由：本校外部評鑑晤談名單抽選作業方式訂定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外部評鑑晤談重點依晤談對象有所不同，晤談名單抽選方式，本校先行

規劃如附，請討論。 

(二) 本案本校先行規劃，如後續與外部評鑑總召集人討論時有所修正，將再

通知各受評單位。 

(三) 系所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代表、校友代表、單位主管各項晤談，請先

行內部宣導及溝通，系所排定之晤談名單並請事先聯繫。(無法列入抽

選名單者，亦請說明排除理由) 

(四) 惟各組評鑑委員如有意見，則以委員意見為主。 

(五) 檢附晤談原則表(附件 3)供參。 

決    議：通過。惟部分待修正處請研發處下班前寄送更新後決議版至與會受評單位，

俾參照辦理。(已於當日下午 6點寄給與會者決議版附件 3) 



3 
 

參、 臨時動議：有關文創系李主任所提教師評鑑資料案，教務長提出將瞭解後回

報。 

肆、 散會：15:40 






